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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一、山东省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聚焦国家和省重大发展战略、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科学领域，依托国家和省重点科研创新平台、特色

优势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重点科研转化项目设立创新岗位，择优遴选入

站的优秀博士后研究人员，给予一次性经费专项资助。

政策来源：《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山东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鲁人社字〔2022〕167号）等

政策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处

（0531—51788130）

二、博士后进站：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或近三年国际公认的三大世

界大学排名体系中排在前 200名高校的博士毕业生；或为国内首次入站，

进站身份为非定向就业博士毕业生或无人事（劳动）关系的人员，到我省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开展研究，可享受每人每年 5万元生活补助，在站时间

每满 1年发放 1次，最长补助 3年，总额不超过 15万元。

政策来源：《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

总局 山东省税务局关于印发山东省有关博士（后）生活补助核定发放办

法的通知》（鲁人社字〔2021〕31号）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处

（0531—51788130）

三、博士后来（留）鲁工作：毕业于全球 TOP200高校、自然指数前

100名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博士后、期满出站 12个月

内来（留）鲁企事业单位工作且签订 3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的，可享

受每人 15万元一次性生活补助（视同省政府奖励）。

政策来源：《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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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 山东省税务局关于印发山东省有关博士（后）生活补助核定发放办

法的通知》（鲁人社字〔2021〕31号）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处

（0531—51788130）

四、博士后职称支持政策：自省内外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和省

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正常出站后留（来）鲁工作的博士后，可根据本人

所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直接申报正高级或副高级职称。我省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工作站和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中从事科研工作的在站博士后，可

根据本人所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直接申报副高级职称。

政策来源：《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优化山东省高层次专

业技术人才高级职称评审“直通车”办法的通知》（鲁人社字〔2024〕124

号）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0531—51788155）

五、博士后科研创新项目支持计划：对省内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

站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自主开展创新项目研究

择优支持。

政策来源：《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山东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鲁人社字〔2022〕167号）等

政策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省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0531—51787569、

51787570）

六、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从省内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及省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选派优秀博士后，赴国（境）外知名大学、科研机构进

行访学交流、科研合作，期限一般为 12个月。

政策来源：《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3

7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非教育系统公派出国留学项目管理办法的通

知》（鲁人社发〔2024〕3号）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处

（0531—51788130）

七、博士后创业启动支持计划：通过举办中国·山东博士后创新创业

大赛组织实施省博士后创业启动支持计划，择优遴选一定数量的优秀创新

项目和创业启动项目给予一定经费资助。

政策来源：《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山东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鲁人社字〔2022〕167号）等

政策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省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0531—51787569、

51787570）

八、博士后聘用：对用人单位急需紧缺的优秀博士后研究人员，自愿

到我省高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等事业单位工作的，可简化招聘程序，

采取考察的方式招聘；事业单位相应岗位无空缺的，可不受单位岗位限制，

通过申请特设岗位的方式予以聘用。

政策来源：《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鲁政办发〔2017〕44号）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

（0531—51788160）

九、“山东惠才卡”绿色通道政策：1.对代表山东省参加大赛的博士（后）

获奖团队给予奖励，其中，金奖奖励 6万元，银奖奖励 3万元，铜奖奖励

1万元。同时，为获得大赛金奖、银奖参赛选手团队负责人直接颁发“山

东惠才卡”，可在山东省享受医疗保健、职称评定、配偶随迁、子女入学、

岗位聘用等 29项优惠政策和便利服务。

政策来源：《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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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博士（后）参加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奖励办法的通知》（鲁人

社字〔2023〕126号）

2.将国家和省博士后创新人才计划、国（境）外交流项目引进人选纳

入“山东惠才卡”发放范围，其他博士后由各市制定遴选办法，有序纳入市

级高层次人才服务范围，提供职称评审、岗位聘用、科研服务和户籍转移、

子女入学、配偶就业服务。

政策来源：《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推动建

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科研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稳定合作机制的若干

措施>的通知》（鲁人社字〔2020〕102号）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省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0531—51787569、

51787570）

十、博士后设站招收补贴：对经批准新设立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

作站（不含分站），设站后一年内招收首位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开题后给

予博士后设站单位的工作经费补助，一次性拨付，不重复享受。

政策来源：《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山东博士后科学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鲁人社字〔2022〕167号）等

政策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处

（0531—5178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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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

一、设站单位资助：支持驻济企事业单位设立国家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对设立流动站、工作站、基

地的单位给予 20-50万元资金扶持。

政策来源：《济南市人才服务支持政策 30条》（2024版）

政策解答单位：济南市人才服务中心人才开发部（0531—87081706）

二、博士后开题项目资助：设站 1年内招收博士后人员进站并开题的

站点，对于符合条件的市属企事业单位工作站、基地,分别给予 5万元、3

万元科研资助。

政策来源：《济南市人才服务支持政策 30条》（2024版）

政策解答单位：济南市人才服务中心人才开发部（0531—87081706）

三、博士后生活和住房补贴：对新入站的全职博士后，按在站从事科

研实际工作月数，给予每人每月 5000元生活补贴，最多不超过 24个月。

政策来源：《济南市人才服务支持政策 30条》（2024版）

政策解答单位：济南市人才服务中心待遇保障部（0531—87081613）

四、博士后留济补贴：博士后出站后在驻济企事业单位工作并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或在济南创业的,给予 25万元留济补贴。

政策来源：《济南市人才服务支持政策 30条》（2024版）

政策解答单位：济南市人才服务中心待遇保障部（0531—87081613）

莱芜区

支持博士后工作站建设：支持驻莱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等设立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对新获批的工作站，区财政给

予 10万元一次性补助，对新挂牌的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区财政给

予 5万元一次性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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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来源：关于印发《莱芜区人才服务支持政策（30条）》《莱芜

区人才发展环境政策（30条）》的通知(莱芜室字〔2022〕2号)

政策解答单位：莱芜区人社局人才服务中心（0531—76113396）

钢城区

在国家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工作站进站的全职博士后人员，给予每人 8000元/

月的生活补贴，最长补贴 24个月；博士后出站后到钢城工作并签订 3年

以上劳动（聘用）合同或创业的，给予最高 40万元补贴。

政策来源：《钢城人才工程 20条政策措施》

政策解答单位：钢城区人社局劳动关系与工资福利科

（0531—78583010）

商河县

博士后进站：博士研究生全职进入商河县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或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进行研究的，给予每人每月 5000元生活补贴；博士后出站

后留商工作或在商河创业的，给予 25万元留商补贴。

政策来源：《关于加快人才集聚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简称

商河县“人才集聚 27条”）

政策解答单位：商河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0531—84880198）

起步区

博士后工作补贴：对起步区在站博士后，按照实际在站时间，在市级

补贴基础上，给予每月 3000元工作补贴，最长补贴 24个月。

政策来源：《关于印发<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支持人才创新创业

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政策解答单位：起步区社会保障办公室（0531—6660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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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

一、博士后站（基地）设立资助：对新设立并招收首位博士后的流动

站、工作站及基地（不含分站、分基地），分别给予 50万元、50万元、

20万元的站（基地）设立资助。基地经批准设立工作站的，按工作站的

资助标准补齐差额部分。站（基地）设立资助为一次性资助。

二、优秀博士后站（基地）资助：实行站（基地）考核评估制度，由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站（基地）进行综合考评，对排名前 10%的站

（基地）确认为“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优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或“优

秀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并给予 30万元优秀站（基地）资助，每两年组

织一次。其中，对博士后创新创业活动等做出突出贡献的站（基地），在

综合考评时予以倾斜。

三、博士后站（基地）科研资助：对招收 1名及以上博士后的流动站、

工作站、基地，当年分别给予 5万元、5万元、2万元科研资助。站（基

地）科研资助为年度性资助。

四、博士后项目资助：对博士后承担的创新项目，经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组织专家评审认定后，按照 5万元标准给予资助，排名前 20%

的资助标准提高到 10万元。其中，中央、省驻青单位按照当年招收博士

后数量的 50%予以推荐、参加评审。博士后在站（基地）期间只能申请一

次项目资助，申请时距进站（基地）时间（以国家博士后网上办公系统审

批进站时间为准）不得超过 12个月。设站（基地）单位对博士后项目资

助资金代为管理，对资助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核和监督。

五、博士后生活资助：对在站（基地）博士后（不含以在职人员身份

招收的）每月发放 7000元的基本生活资助。有下列情形的，在基本生活

资助基础上加发激励生活资助：

对获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或获选省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博士后创新项目资助，或者获市级以上项目、课题（个人均排名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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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站（基地）博士后，从获批或入选当月起，每月加发 2000元的激励

生活资助；

对入选全国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的、在省部级以上创新创业比赛

中获三等以上奖项（项目负责人）、获评市级及以上人才工程荣誉称号的，

或获评市级及以上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个人排名前三

位）的在站（基地）博士后，从入选或获评当月起，每月加发 6000元的

激励生活资助。

六、博士后聚青资助：对于出站（基地）在青就业创业的博士后（不

含在青且以在职人员身份招收的），给予 25万元聚青资助。其中，对享

受激励生活资助的博士后和符合同等条件的来青博士后，资助标准提高到

35万元；对进入青岛市行政区域内企业工作的博士后，资助标准提高到 4

0万元。

政策来源：《青岛市促进博士后聚青创新创业实施细则》（青人社发

〔2022〕7号）

政策解答单位：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0532—85912793）

青岛市市南区

一、博士后站（基地）设立奖励：对新设立的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经考评优秀的青岛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的企业，分别给予 50万、30万、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给予新设立的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企业）负责人 20万元、10

万元的一次性综合补助；在区拔尖人才评选中，给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自

主荐才”权，推荐的人选可直接进入专家评审环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企

业）负责人自获评年度起 3年内，可参照“青岛产业领军人才”享受区内相

关人才服务。

政策来源：《关于印发〈青岛市市南区人才平台载体奖励扶持实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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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通知》（南人组发〔2022〕7号））

二、优秀博士后资助：对市南区企业在站（基地）博士后，获批或入

选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省以上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博士后创

新项目资助或市级以上项目、课题（个人排名前三位）的，从获批或入选

当月起，按每月 3000元的标准给予生活资助，不超过 2年；对获得上述

荣誉的博士后，出站（基地）后在市南区企业落户就业的，按青岛市标准

给予 1:1配套资助，最高 40万元。

政策来源：《关于印发〈青岛市市南区领军人才实施细则〉的通知》

（南人组发〔2022〕3号））

政策解答单位：青岛市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科（0532—51989289）

青岛市市北区

博士后站（基地）补助：对招收非在职、非超龄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并

开题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经评估业绩突出的分别

给予 10万元、8万元资金补助。

联合驻区高校、科研院所、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专家工

作站和大学生创业孵化器、科技企业孵化器等载体，定期开展青年科技人

才项目和大学生创业项目诊断、项目辅导、项目路演等活动，积极协调相

关金融机构提供无抵押信用贷款和股权投资。

政策来源：《关于实施“北尚英才”计划加快建设人才创新集聚高地的

意见》（青北发〔2022〕7号）

政策解答单位：青岛市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局职称和事业单位人员管

理科（0532—51986590）

青岛市李沧区

博士后站（基地）设立资金：对经市认定的新增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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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站、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分别给予一次性 60万元、20万元扶持

资金。

政策来源：《关于印发〈李沧区“李遇人才”计划扶持资金奖励实施细

则〉的通知》（李沧人工字〔2022〕2号）

政策解答单位：青岛市李沧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人才开发科（0

532—84673301）

青岛市崂山区

一、博士后生活补贴、博士后项目资助、博士后留崂资助：对进站

（基地）博士后连续 2年按每月 3000元的标准给予生活补贴，承担科研

项目的每人给予最高 10万元的项目资助。对出站（基地）后在崂山落户

就业的博士后按贡献情况给予最高 40万元的资助。

二、博士后站（基地）设立资助、博士后科研资助、优秀博士后站

（基地）资助：对新设立博士后工作站及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的，经认定，

给予单位最高 50万元的设站资助；招收 1名以上博士后进站（基地）的

单位，当年给予最高 5万元的科研资助；考核前 10%的工作站（基地）给

予 30万元资助。

政策来源：《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汇智崂山”人才系列工程引领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崂发〔2022〕7号）

政策解答单位：青岛市崂山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人才开发科

（0532—88998362）

青岛市城阳区

一、博士后站（基地）设立资助：对新设立并招收首位博士后的工作

站、基地（不含分站、分基地），在其获得市级资助的基础上，一次性分

别给予设站（基地）单位 100万元、50万元的站（基地）设立资助。

二、博士后生活资助：对新进入我区在站（基地）博士后（不含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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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人员身份招收的），在其获得市级资助的基础上，按照市级资助的 50%

给予每月 3500元的基本生活资助，获得市级激励生活资助的，从获得激

励生活资助的当月起，按其获得金额的 50%，每月加发 1000元或 3000

元。

三、博士后聚青资助：对出站（基地）在城阳就业创业的博士后，按

其获得市级博士后聚青资助金额的 50%，给予 12.5万元、17.5万元或 20

万元的配套资助。

政策来源：《关于印发〈城阳区促进博士后创新创业实施细则〉的通

知》（青城人社发〔2022〕16号）

政策解答单位：青岛市城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科（0

532—58659713）

平度市

博士后站设立奖励：对新备案设立的博士后工作平台，给予最高 50

万元的奖励。

政策来源：《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平发〔2022〕22号）

政策解答单位：平度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0

532—87362331）

莱西市

博士后站（基地）设立奖励：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博士后科研（流

动）工作站，分别给予 50万元、30万元奖励。

政策来源：关于印发《莱西市新时代“莱聚英才”二十条措施》的通知

（西发〔2022〕12号）

政策解答单位：莱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0

532—66030230）



12

青岛高新区

一、博士后站（基地）设立奖励：对于新获批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等人才平台的用人单位，分别给予

50万元、50万元、20万元的配套奖励。

二、博士后生活补贴：对于新进入高新区博士后工作站（基地）的博

士后，在享受青岛市博士后 7000元/月生活补贴的基础上，高新区按照 3

500元/月的标准发放生活补贴，最长不超过两年。

政策来源：《关于印发〈青岛高新区关于振兴实体经济进一步推动“人

才特区”建设的若干政策〉的通知》（青高新管〔2022〕25号）

政策解答单位：青岛高新区党群工作部人才工作办公室（0532—820

20778）

青岛自贸片区

博士后站（基地）设立奖励：对新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给予新设站点（基地）单位一次性

50万元奖励。对新设立的青岛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给予新设基地单

位一次性 10万元奖励。

政策来源：《印发关于对〈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新

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流动）站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市专家工作站等

人才平台奖励资金发放的实施细则的〉通知》（青自贸人组办发〔2022〕

2号）

政策解答单位：青岛自贸片区人才交流中心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办公室

（博士后工作办公室）（0532—8676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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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

一、博士后建站（基地）资助：鼓励企事业单位积极申报设立工作站

和基地。对 2022年 7月 26日以后新设立的工作站、基地，分别一次性给

予 50万元、25万元的建站资助；基地经批准设立工作站的，再给予 25

万元资助。

二、博士后进站开题补贴：鼓励设站单位积极招收博士后人员。自

2021年 7月 1日以后，工作站和基地每招收 1名博士后人员，在完成开

题报告后，一次性给予 5万元的启动资金。

三、博士后科研配套资助：在站博士后人员可申请国家、省博士后科

研项目资助，自 2021年 7月 1日以后项目获批的，按 1:1比例给予配套

资助。单个项目最高资助金额不超过 10万元。

四、博士后出站留淄补贴：博士后出站后留淄全职就业或创业的，市

财政给予 1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政策来源：《淄博市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淄人社发〔2022〕21

号）

政策解答单位：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科

（0533—3183091）

淄博市淄川区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站补贴：大力培育创新创业载体，对新获批的国

家级、省级和市级创新平台，在享受上级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区财政再给

予相应配套支持。新获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给予 20万元奖励。

政策来源：淄川区贯彻落实《淄博人才新政 23条》若干配套措施

政策解答单位：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科

（0533—528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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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高新区

一、博士后建站（基地）资助：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及山东省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企业，分别给予 50万元、20万元的建站补贴。

二、博士后科研启动资金：进站博士后给予 5万元的科研项目启动资

金；

三、博士后出站留区补贴：对出站后留在高新区企业就业的，再给予

5万元的就业补贴。

政策来源：《淄博高新区建设新时代人才集聚高地的若干措施》（淄

高新发〔2024〕4号）

政策解答单位：淄博高新区社会发展保障局就业与人才服务科

（0533—3582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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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

一、站（基地）项目补助：对新认定的工作站及基地（不含分站、分

基地），凡在枣庄立项的成果转化项目给予200万元的资金支持。

政策来源：《枣庄市促进博士（后）来枣创新创业实施细则》（枣人

社办发〔2023〕10 号）

二、优秀站（基地）补助：在站（基地）博士后研究人员1人及以上，

且有出站（基地）后博士后研究人员留枣到企业工作的，确认为“优秀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或“优秀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给予5万元优秀站（基地）

补助。

政策来源：《枣庄市促进博士（后）来枣创新创业实施细则》（枣人

社办发〔2023〕10 号）

三、博士后生活补助：对自2022年8月1日起到我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基地）开展研究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基地）期间可享受每人每月

5000元的生活补助，在站（基地）时间每满1年发放1次，最长补助2年；

出站（基地）后留枣工作，符合企事业单位博士补贴条件的，可享受相关

就业创业、购房补助政策。

政策来源：《枣庄市促进博士（后）来枣创新创业实施细则》（枣人

社办发〔2023〕10 号）

四、博士后在站（基地）科研补助：在站（基地）博士后研究人员以

第一申请人获得市级以上科研项目，在立项、结项时分别给予5万元科研

补助。

政策来源：《枣庄市促进博士（后）来枣创新创业实施细则》（枣人

社办发〔2023〕10 号）

五、获奖配套补助：对在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或获选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省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省博士后创新项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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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按国家、省级支持政策1:1配套。

政策来源：《枣庄市促进博士（后）来枣创新创业实施细则》（枣人

社办发〔2023〕10 号）

六、其他补助：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基地）后留枣工作，符合企事

业单位博士补贴条件的，可享受相关就业创业、购房补助政策。

政策来源：《枣庄市促进博士（后）来枣创新创业实施细则》（枣人

社办发〔2023〕10 号）、《枣庄市人才购房补助发放办法》（枣人社发

〔2021〕10号）

七、博士（后）职称评审：自市内外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和省

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正常出站后留（来）我市工作的博士后，纳入正高

级、副高级职称“直通车”人员范围；我市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和省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中从事科研工作的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纳入副高级

职称“直通车”人员范围。“直通车”范围内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直接申报高

级职称，可不受国籍、户口、原职称资格、学历资历、继续教育、申报条

件等限制，可免于职称评审委员会组织的业务测试和支医支教等基层服务

经历。事业单位“直通车”范围内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评审职称，可不

受单位岗位总量和结构比例的限制。

政策来源：关于印发《枣庄市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暂行办法》

的通知（枣人社字〔2019〕94号）

政策解答单位：枣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与专业技术管理

科（0632—331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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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

一、博士后平台设立补助：新获批（备案）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设立 1年内招收博士后人员进站并完成开题报告，市

财政分别给予 50万元、20万元奖励。

政策依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东营人才工作打造黄河三角洲特

色人才集聚高地的若干措施》（东发〔2022〕8号）、关于印发《东营市

博士后有关资助项目实施细则》的通知（东委人组办发〔2022〕27号）

政策解答单位：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与人力资源流

动管理科（0546—8386057）

二、新招收博士后资助：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每

招收 1名博士后人员并完成开题报告，市财政给予 10万元经费补助。

政策依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东营人才工作打造黄河三角洲特

色人才集聚高地的若干措施》（东发〔2022〕8号）、关于印发《东营市

博士后有关资助项目实施细则》的通知（东委人组办发〔2022〕27号）

政策解答单位：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与人力资源流

动管理科（0546—8386057）

三、博士后生活补助：对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按其在站实际工作月

数，给予每人每月 2500元生活补助，期限最长为 2年。

政策依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东营人才工作打造黄河三角洲特

色人才集聚高地的若干措施》（东发〔2022〕8号）、关于印发《东营市

博士后有关资助项目实施细则》的通知（东委人组办发〔2022〕27号）

政策解答单位：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与人力资源流

动管理科（0546—8386057）

四、人才补贴：对企业、个体工商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聘用或自

主创业的全日制大学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博士研究生，5年内给予每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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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000元生活补贴。属于“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生活补贴标准提高 50%。

政策依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东营人才工作打造黄河三角洲特

色人才集聚高地的若干措施》（东发〔2022〕8号）

政策解答单位：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毕业生就业科

（0546—6378978）

五、博士后住房补助：对全职在东营市行政区域内企业工作或自主创

业，且在东营市购买首套商品住房（此前在我市无购买商品住房记录）的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给予 20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

政策依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东营人才工作打造黄河三角洲特

色人才集聚高地的若干措施》（东发〔2022〕8号）

政策解答单位：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毕业生就业科

（0546—6378978）

六、博士后来（留）东营补助：新聘用出站来（留）东营企业工作的

博士后，且签订三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给予每人 25万元的科研经费资助。

自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分三年按照 5万元、10万元、10万元按年度拨付。

政策依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东营人才工作打造黄河三角洲特

色人才集聚高地的若干措施》（东发〔2022〕8号）、关于印发《东营市

博士后有关资助项目实施细则》的通知（东委人组办发〔2022〕27号）

政策解答单位：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与人力资源流

动管理科（0546—8386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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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

一、平台补贴：对新设立的符合条件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工作站分站），由市级财政分别给予 40万元、20

万元建站资助；在国家和省、市评估考核中确定为优秀博士后站（基地）

的，由市级财政给予 20万元资金奖励。

二、科研补贴：博士后站（基地）每招收 1名博士后，由同级财政给

予设站单位 5万元科研资助，给予工作站合作导师 2万元科研资助，在站

（基地）博士后获得国家、省博士后科研项目资助的，由同级财政按 1:1

比例给予配套资助。

三、生活补贴：博士后在站（基地）期间每年发放 10万元生活补贴，

最长发放 3年，其中，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央、省属驻烟单位及市属单

位博士后工作站（基地）由市级财政承担，区市属单位博士后工作站（基

地）由市级财政、属地区市财政按 5：5比例承担。博士后出站后留烟工

作且在烟缴纳社保满一年后，由市级财政一次性给予 15万元留烟奖励（入

站前已在烟工作的在职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列入奖励范围），符合条件的可

继续享受博士生活补贴和购房补贴政策。

政策来源：《关于进一步加快吸引集聚青年人才来烟就业创业的若干

措施》（烟委人组发〔2024〕4号）

政策解答单位：烟台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0535—6780128）

烟台黄渤海新区

一、平台补贴：对在我区新批准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作分站、

创新实践基地，分别给予 100万元、20万元和 20万元补贴。

二、科研补贴：鼓励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基地）招收博士后人员开展

科研活动，每招收 1名博士后人员，开题报告完成后，一次性给予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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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元科研项目启动经费资助。

政策来源：《关于进一步集聚青年人才来区就业创业的若干措施（试

行）》（烟黄新工办〔2023〕8号）

政策解答单位：烟台留学人员创业园区管理服务处（0535—637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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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

一、博士后平台设立补助：对国家、省认定备案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由同级财政分别给予 20万元、10万元奖励。

二、博士后在站生活补助：对符合条件的新进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按实

际在站月数给予每人每月 5000元生活补助、期限最长为 2年。

三、博士后留来潍科研补助：对符合条件的出站留潍或来潍在企业工

作的博士后给予每人 20万元的科研经费资助。

四、博士生活补助：对企业、民办非企业、社会团体、事务所、个体

工商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学校、医院、科研院所、重点新型研发机构

新全职引进的博士研究生（年龄一般不超过 45岁），以及来潍自主创业

的博士研究生，符合条件的给予每人每月 6000元、期限 3年的生活补助。

其中，对企业、个体工商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点新型研发机构新全

职引进的全球 TOP200和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博士研究生补助期限为 5

年。

五、博士购房补贴：对新来潍就业创业且符合条件的博士研究生一次

性给予 30万元购房补贴。

政策来源：《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潍坊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潍

发〔2022〕4号）、《关于进一步加快青年人才集聚的若干措施》（潍组

发〔2022〕32号）

政策解答单位：潍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办

（0536—8096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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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

一、建站研发补助：对新获批的博士后工作站、基地，市级财政分别

给予 50万元（含税）、30万元（含税）的建站研发补助，于获批建站的

次年拨付。同一单位同级别建站研发补助不重复享受。

二、科研经费补助：博士后工作站（基地）每进站 1名博士后，开题

报告完成后，由市级财政给予设站（基地）单位 5万元（含税）科研经费

补助。

三、科研项目配套资助：在站博士后人员获批国家、省博士后科研项

目资助，10万元以下的由市级财政按 1:1比例给予配套资助，超过 10万

元的给予 10万元（含税）配套资助。

四、科研成果奖励：对博士后人员在站期间完成，并归属设站（基地）

单位所有或由设站（基地）单位共享收益的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省科学

技术奖的，由市级财政分别给予 20万元（含税）、10万元（含税）的科

研成果奖励。

五、人才补贴：对到博士后站开展研究的博士后，在站期间根据入站

身份，市级财政按照全职人员每人每年 10万元（税后）、在职人员每人

每年 5万元（税后）的标准，给予最长不超过 3年的人才补贴。

六、出站留（来）济补贴：市内外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科研工作站正

常出站在我市工作或自主创业的，按新引进人员享受博士引才补贴政策。

政策来源：《济宁市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济人社发〔2023〕2号）

政策解答单位：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科

（0537—2967989）

曲阜市

经费资助：对新获批的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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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财政给予 10万元经费资助。

政策来源：《关于实施“才聚圣城·业兴曲阜”工程促进全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曲发〔2020〕16号）

政策解答单位：曲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与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科（0537—4498644）

泗水县

博士后进站：对新备案的国家级、省级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市财政分别给予 50万元、30万元研发补助，县财政分别给予

100万元、50万元研发补助。

政策来源：《泗水县泉乡人才新政》（泗办发〔2023〕7号）

政策解答单位：泗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科

（0537—4365218）

微山县

一、人才补助：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博士后

创新实践工作站）进站博士后，除享受上级政策外，每年在我县工作时间

超过 3个月的（以市认定为准），县财政每年给予 2万元的个人补助，累

计发放一般不超过 3年。博士后出站在我县工作或自主创业的，按新引进

人员享受政策。

二、研发补助：对新获批的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县财政给予 30万

元的研发补助。

三、购房租房补贴：青年人才购房实行补贴前置，推行人才房票奖励

（2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直接抵扣房款），新全职引进以及来微自主

创业的博士研究生，分别给予个人 30万元（攀登企业引进）、20万元（其

他企业引进）人才房票奖励；对全职引进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在微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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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商品住房，根据个人需要租赁住房的，3年内给予 30%的租房补贴。

政策来源：《微山人才金政 20条》（微办发〔2024〕5号）

政策解答单位：中共微山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微山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与人力资源流动管理科（0537-8222080、

8222661）

鱼台县

一、建站资助：对新获批的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市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工作站，县财政分别一次性给予 30万

元、15万元、5万元的一次性研发奖补资金。

二、人才补贴：对进站工作的博士后，每年在鱼台工作时间超过 3

个月的，经认定后，根据实际工作时间和考核结果，县财政按照每人每月

2500元标准给予人才补贴，累计发放月数不超过 36个月。

政策来源：《鱼台人才金政 15条》（鱼办发〔2024〕1号）

政策解答单位：鱼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科

（0537—6213090）

金乡县

建站资助：对新认定的博士后工作站，按照国家级、省级、市级，由

县财政分别给予 5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政策来源：《关于支持人才来金创新创业的十条措施》（金发〔2020〕9

号）

政策解答单位：金乡县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0537—8722801）

汶上县

对于新获批的省级以上人才科技平台，按照市财政奖补资金 50%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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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由县财政给予运营经费奖补。县财政对所有平台的运营经费奖补，依

据平台运营和作用发挥情况，分 3年平均拨付到位。每年对获评 3年内的

人才平台逐一进行考核评估。经评估，符合标准要求的，及时拨付资助的

运营经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整改到位后，再拨付资助的运营经费。人

才平台被省、市批准部门撤销的，运营经费奖补同时取消。

政策来源：《关于深化人才强县战略实施重点人才工程的若干意见》

（汶发〔2020〕7号）

政策解答单位：汶上县委组织部人才办、汶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人才开发科（0537—7238677、7218616）

梁山县

一、建站研发补助：对新获批的国家级、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其

他科创平台，参照市奖励标准给予获批单位同等数额奖励。

二、人才补贴：对新进入我县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开展研究的博士后人员，按照在站（基地）实际工作月数，每月给予

2500元生活补贴，补贴时限最长 24个月。

政策来源：《济宁市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济人社发〔2023〕2号）、

关于加快集聚“良善英才”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二十条措施（梁办发〔2023〕

6号）

政策解答单位：梁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服务科

（0537—7360926）

济宁市高新区

一、建站研发补助：对新备案的国家级、省级博士后工作站，在市财

政分别给予 50万元、30万元研发补助的基础上，区财政分别给予 25万

元、15万元的研发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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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经费补助：对国家级、省级博士后工作站，每入站 1名博士

后，完成开题报告的，由区财政一次性给予 3万元的补贴；

三、人才补贴：博士后出站在区内工作或创业的，按新引进人才享受

政策。（3年内在市财政按照每人每年 6万元的标准给予用人单位引才补

贴的基础上，区财政每人每年再给予 3万元的配套支持。）

政策来源：《关于打造蓼河国际英才高地的十条人才新政》（济高新

发〔2022〕7号）

政策解答单位：济宁高新区党工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人才工作处

（0537—3517001）

济宁市太白湖新区

对新认定的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除享受省市有关政策外，区财

政给予 10万元研发补助。

政策来源：《太白湖新区“双招双引”优惠政策》（太投委字〔2023〕

3号）

政策解答单位：济宁太白湖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科

（0537—653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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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

一、博士后进站：对未就业的全日制博士毕业生到我市企业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进行研究的，在站时间每满 1年按照 3

万元/年发放一次生活补贴，最多补贴 3年。

政策来源：《关于加快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服务推动重点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泰发〔2022〕11号）

政策解答单位：泰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0538—6991985）

二、博士后来（留）泰工作：对新引进并在我市企业初次就业或创业

的 40周岁以下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在泰安市首次购买商品住房的，发放

15万元一次性购房补助。

政策来源：《关于加快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服务推动重点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泰发〔2022〕11号）

政策解答单位：泰安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高校毕业生服务科

（0538—8211925）

三、博士后绿色通道：2022年 5月 1日以后，新引进的自市内外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科研工作站（含分站）正常出站，已办理完成期满出站

手续的 45岁以下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且全职到泰安市市属及各县（市、

区）、各功能区属事业单位（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及辖区内

的企业单位工作并签订 3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的。符合条件的博士后

可申领“泰山人才金卡”，享受职称申报、子女入学、医疗保健、人才公寓、

住房公积金等高层次人才绿色通道服务。

政策来源：《关于将博士后人才纳入泰山人才金卡发放范围的通知》、

关于印发《泰安市高层次人才服务绿色通道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泰

人才字〔201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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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答单位：泰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 0538—6991985）、泰安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人才服务科

（0538—8217389）

肥城市

平台载体补贴：对我市自主申报新建的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

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载体给予最高 50万元奖励，对引才育才成效显著的，

再给予最高 50万元奖励。

政策来源：中共肥城市委、肥城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实施“君子英

才”工程打造创新人才集聚高地的八条措施》的通知（肥发〔2022〕7号））

政策解答单位：肥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科

（0538—3226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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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

一、项目资助:分为“基础资助”和“重点资助”，其中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站（基地）每招收 1名博士后进站（基地）并按规定开题后，由同级财

政一次性给予 5万元的“基础资助”。重点资助按照 15万元、10万元、5

万元三个等次择优给予资助。

二、配套奖励:在工作站(基地)博士后人员经设站单位申报获得国家、

山东省博士后科研项目资助后，由威海市级财政按1:1比例给予配套奖励，

其中配套奖励的 15%作为科技奖金，平均分配给设站单位、高校（科研院

所）合作导师和博士后。

三、生活补贴:在工作站（基地）的博士后人员，享受全职在威海市

工作的博士研究生待遇，每人每月给予 5000元。发放时间以博士后人员

实际在站时间为准,最多不超过两年。

四、购房补贴:对工作站（基地）博士后人员出站留威到非公有制企

业工作，购买市内首套住房的，给予 20万元购房补贴。

政策来源:《威海市博士后项目资助管理办法》（威人社发〔2023〕

20号）

政策解答单位 :威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科

（0631—5190961）

威海市环翠区

一、项目资助：博士后站科研工作站（基地）每招收 1名博士后进站

（基地）并按规定开题后，给予 5万元的基础资助。

二、建站资助：对当年获批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的企业，各给予最高不超过 20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

政策来源:《环翠区关于推进科技创新的扶持意见》（威环科发〔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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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

政策解答单位:威海市环翠区人社局人才开发科（0631—5237390）

威海市文登区

一、进站资助：区内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基地）每招收 1名博士后人

员，由区级财政一次性给予博士后人员 2万元进站资助。

二、生活补贴：威海市外引进的在站（基地）的博士后，享受全职在

文工作的博士后研究生待遇，每人每月给予 5000元生活补贴（含市级财

政 1:1承担部分），发放时间以博士后人员实际在站（基地）时间为准，

最多不超过两年。

政策来源:《威海市文登区博士后激励政策十条（试行）》（威文人

组发〔2021〕1号）

政策解答单位:威海市文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人才开

发科（0631—8485908）

威海市荣成市

一、科研生活补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基地）进站博士后，每年给

予最高 10万元的科研生活补贴。

二、工作津贴：出站后继续留荣工作的，在享受博士生政策基础上，

每月再给予 5000元工作津贴，期限 3年。

政策来源：《关于优化“荣聚英才”计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荣

办发〔2023〕7号）

政策解答单位:荣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0631—7561527）

威海市乳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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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奖励：对获得国家、省博士后科研项目资助的，给予相应资金配

套支持。

政策来源:《关于进一步强化人才政策落实的实施意见》（乳委人组

发〔2024〕1号）

政策解答单位 :威海市乳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科

（0631—6663267）

威海市高区

配套奖励：获得国家、省博士后科研项目资助的，按市级资助 1:1比

例给予配套，最高资助 10万元。

政策来源:《关于进一步做好人才支撑新旧动能转换工作的实施意见》

（威高发〔2018〕22号）

政策解答单位:威海高区科技创新局人才开发与外国专家服务科（专

业技术人员管理科）（0631—5625827）

威海市经区

一、建站资助：对当年落户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山东省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分别给予 30万元、20万元扶持。

二、住房补贴：博士后人才出站留区的，免费入住人才公寓或每月

1500元租房补贴，期限 3年；或自 2022年 1月 1日以来连续工作满 3年

在区内购买首套自住房的给予 20万元购房补贴。

政策来源：《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扶持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政策》《高校毕业生引进计划实施细则》（经技区党政办发〔2023〕

41号）

政策解答单位 :威海经区科技创新局引进智力与外国专家服务科

（0631—562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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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临港区

生活津贴：在站博士后人员，给予每月 6000元的生活津贴（含市级

配套），发放时间以博士后人员实际在站时间为准,最多不超过两年。

政策来源:《关于实施新时代临港区人才聚集工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威临港发〔2023〕25号）

政策解答单位:威海市临港区科技创新局科技合作（0631—558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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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

一、建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资助：对新认

定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一次性给予 30万元补助；对新认定为省级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博士（后）创新成果转化基地的，一次性给予 10万

元补助。

政策来源：高水平人才平台载体建设的实施办法

二、博士后进站：对在日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或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人员，由日照市财政一次性给予 5万元科研经费

（属日照经开区所辖范围内的区另配套 5万元科研经费），在站期间由用

人单位同级财政给予每人每月 5000（属日照经开区所辖范围内的给予

6000元）元生活补贴。

政策来源：关于支持青年人才集聚发展的九条措施、日照市青年人才

生活补贴实施细则（试行）

政策解答单位：日照市公共就业和人才开发服务中心（0633—886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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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

一、设站（基地）奖励：新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新设立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一次性奖励 30万元。

政策来源：《中共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高层次人

才引进培养工作的意见》（临发〔2016〕13号）

政策解答单位：临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办公

室（0539—8609931）

二、开题项目资助：对每名新进站博士后科研人员，完成开题报告后，

同级财政一次性给予 5万元经费资助。

政策来源：《中共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高层次人

才引进培养工作的意见》（临发〔2016〕13号）

政策解答单位：临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办公

室（0539—8609931）

三、博士后在站生活补助：到我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开展研究、首次入站且无工资收入的博士后，市财政给予最高

15万元生活补助。

政策来源：《中共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实施“才聚沂蒙”

行动打造新时代区域人才高地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临发〔2020〕15 号）

政策解答单位：临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办公

室（0539—8609931）

四、博士后出站留临生活补助：鼓励市内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招收

国内重点高等学校或在国际公认的三大世界大学排名体系中排在前 200

名高校的博士毕业生入站进行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临沂工作并签订 5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给予 20万元一次性生活补贴。

政策来源：《中共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人才支撑新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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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转换工作的实施意见》（临发〔2018〕12号）

政策解答单位：临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办公

室（0539—8609931）

五、博士人才津贴：择业期内博士毕业生在我市创办企业或到企业、

其他“两新组织”就业，符合条件的给予每人每月人才津贴 3000元，补贴

期 3年。

政策来源：《关于加快推进“人才强企”的若干措施》（临委人组发〔2022〕

2号）

政策解答单位：临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高层次人才服务科

（0539—8612617）

六、博士购房补贴：实行购房补贴政策。对新到我市“两新”组织就业

或创办企业的博士研究生，在我市首次购房，符合条件的给予 30万元的

一次性购房补贴。

政策来源：《关于加快推进“人才强企”的若干措施》（临委人组发〔2022〕

2号）

政策解答单位：临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发展保障科

（0539—8601289）

临沂市兰山区

一、设站（基地）奖励：对成功设立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省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的，一次性奖励 20万元、10万元。

二、开题项目资助：设站（基地）单位每接收一名博士毕业生入站进

行博士后研究工作，完成开题报告后一次性奖励 5万元。

三、博士人才津贴及购房补贴：择业期内博士毕业生在我区创办企业

或到企业、其他“两新”组织就业，符合条件的给予每人每月人才津贴 3000

元，补贴期限 3年。实施人才安居工程，分期分批推进产权型人才公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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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型人才公寓建设，对新到我区“两新”组织就业或创办企业的博士研究

生，在我区首次购房，符合条件的给予 30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所需

资金由市区按比例承担。

政策来源：《中共兰山区委兰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才聚琅琊”行动

加强新时代人才工作的若干措施》（兰发〔2022〕12号）

政策解答单位：兰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0539—8198534）

临沂市河东区

博士人才津贴及购房补贴：择业期内博士毕业生在我区创业就业符合

条件的，给予每人每月人才津贴 3000元，补贴期 3年，区财政和用人单

位各承担 50%。对新到我区两新组织就业或创办企业的博士研究生，符合

条件的给予 30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

政策来源：《中共河东区委 河东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

河东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临东发〔2022〕14号）

政策解答单位：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工作科

（0539—8381625）

郯城县

一、博士后生活补助：加强博士后平台建设，稳步提升博士后招收数

量，对首次入站且无工资收入的博士后，最高给予生活补助 10万元。

政策来源：《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郯城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郯

发〔2022〕12号）

二、博士购房补贴：对 2022年 5月 14日（含）后新到临沂市“两新”

组织就业或创办企业的博士研究生，在临沂市首次购房，符合条件的给予

30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

政策来源：《郯城县青年人才购房补贴发放实施细则（试行）》（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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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组办发〔2023〕1号）

三、博士人才津贴：择业期内博士毕业生在我县创办企业或到企业就

业的，符合条件的按规定享受市级待遇（择业期内博士毕业生在我市创办

企业或到企业、其他“两新组织”就业，符合条件的给予每人每月人才津贴

3000元，补贴期 3年）。

政策来源：《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郯城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郯

发〔2022〕12号）、《关于加快推进“人才强企”的若干措施》（临委人

组发〔2022〕2号）

四、博士配偶就业：引进博士的配偶为异地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

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协调办理工作调动。

政策来源：《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郯城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郯

发〔2022〕12号）

政策解答单位：郯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0539—2873326）

兰陵县

设站（基地）奖励：对新认定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给予 100万元奖励；

对新认定的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给予 50万元奖励。

政策来源：《中共兰陵县委 兰陵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

作的意见》（兰陵发〔2019〕6号）

政策解答单位：兰陵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18854462988）

沂水县

一、设站（基地）奖励：对新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分别奖励 50万元、30万元。（奖励资金由省市级财政承担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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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县级财政不再重复奖励）

政策来源：《沂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工业强县建设的十条意见》（沂

政发〔2022〕7号）

二、博士人才津贴：对引进在企业全职工作的博士毕业生，给予每月

3000元的津贴，连续发放三年。

政策来源：《中共沂水县委沂水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人才

强企”三年行动加快“才智沂水”建设的十条意见的通知》（沂发〔2021〕2

号）

政策解答单位：沂水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0539—2219959）

平邑县

一、设站奖励：大力推进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建设，积极

吸引两院院士及其创新团队、博士后科研人员进站开展成果转化。对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每名新进站博士后科研人员，完成开题报告后，一次性给予

2万元经费资助；对新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企业，一次性

奖励 20万元；对新建博士科研工作站的企业一次性奖励 10万元。

政策来源：《中共平邑县委平邑县人民政府关于人才支撑新旧动能转

换工作的实施意见》（平发〔2018〕14 号）

二、购房补贴：对 2022年 5月 14日（含）后新到我市“两新”组织就

业或创办企业的博士研究生，在我市首次购房，符合条件的给予 30万元

的一次性购房补贴。

政策来源：《平邑县青年人才购房补贴发放实施办法》

政策解答单位：平邑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0539—468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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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阴县

购房补贴：对 2022年 5月 14日（含）后新到我市“两新”组织就业或

创办企业的博士研究生，在我市首次购房，符合条件的给予 30万元一次

性购房补贴。

政策来源：《蒙阴县青年人才购房补贴发放实施办法（试行）》

政策解答单位：蒙阴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高校毕业生就业科

（0539—4270703）

莒南县

一、博士后生活补助：鼓励县内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招收博士毕业

生入站进行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莒南工作并签订 5年以上劳动合同的，

给予 10万元一次性生活补贴。

二、加强博士后平台建设：稳步提升博士后招收数量，对出站后留莒

南工作并签订 5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给予 10万元一次性生活补贴。

三、实施人才安居工程：对新到我县“两新”组织就业或创办企业的博

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全日制本科生，在我县首次购房，符合条件的分

别给予 30万元、10万元、5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来莒南县工作并在

县内购买首套房的博士，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放宽到限额的 4倍。

分期分批推进人才公寓建设，供符合条件的人才居住。

四、加大高能级科研机构、新型研发机构布局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

力度，构建多层级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对新认定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的

企业（包括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

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众

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工业设计中心），由受益财政分别给予 100

万元、30万元补助；新建院士工作站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企业，一次

性给予 50万元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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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来源：《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莒南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莒

南发〔2022〕10号）

政策解答单位：莒南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办公室

（17662877823）

临沭县

一、开题项目资助：对每名新进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博士后科研人员，完成开题报告后，县财政一次性给予 5万元经费

资助。

二、人才津贴：博士毕业生在临沭县创办企业或到企业、其他“两新”

组织就业，符合条件的分别给予每人每月人才津贴 3000元，补贴期 3年。

三、购房补贴：对新到临沭县“两新”组织就业或创办企业的博士研究

生，在临沂市首次购房，符合条件的给予 30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择业

期内来临沭工作并在市内购买首套房的博士，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

放宽到限额的 4倍。对符合有关条件的高层次人才，采取“一事一议”的方

式给予最高 50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

政策依据：《关于加快新时代“人才强县”建设的若干措施》（沭发〔2022〕

8号）

政策解答单位：临沭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0539—298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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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

一、加大博士后支持力度：在站博士后每月给予 5000元生活补贴，

最长补贴 24个月；新进站博士后完成开题报告后，一次性给予 5万元项

目资助；获批国家、山东省博士后科研项目资助的，德州市给予 1:1配套

支持。

政策来源：《德州市博士后生活补贴与项目资助实施细则》（德人组

办发〔2021〕4号）

政策解答单位：德州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人才服务科

（0534—7908079）

二、实施人才安居工程：全职在德州市工作或自主创业的博士研究生，

可入住市、县（市、区）人才公寓，在德州市购买首套住房的给予 20万

元安家补贴；对从市外柔性引进或不定期来德服务的博士研究生，在德州

市无住房的可免费入住酒店式专家公寓。

政策来源：《德州市人才安家补贴发放实施细则》（德委人组办发〔2021〕

5号）

政策解答单位：德州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人才服务科

（0534—7908079）

三、博士就业生活补贴：对于出站留德在企业全职工作的博士，签订

3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给与每月 5000元生活补贴，连续发

满 3年。

政策来源：《德州市企业大学生就业生活补贴实施细则》（德人组办

发〔2021〕9号）

政策解答单位：德州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人才服务科

（0534—790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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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子女入学：全职在德州市工作或自主创业的博士研究生，子

女入托或申请就读德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结合学校学位情况和本人

意愿，优先安排到公办幼儿园、公办学校就读；高中转学的，在有空余学

位的情况下，根据个人意愿安排到市直高中或居住地、工作地学校就读；

非德州市户籍子女就读学前阶段、义务教育阶段、高中阶段学校或参加初

中升高中的，享受德州市户籍学生同等待遇。

政策来源：《德州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转）学实施细则》（德人组

办发〔2021〕20号）

政策解答单位：德州市委组织部人才办（0534—2661066）

德城区

博士后生活补贴：“新进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全职博士后科研人员，

按其在站从事科研实际工作月数，给予每人每月 5000元生活补贴。对新

批建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享受市级奖补资金 30万元基础上，区级再

给予企业 20万元资助。”

政策来源：《关于实施“天衢英才计划”推进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意见

（试行）》（德城发〔2021〕12号）

政策解答单位：德城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0534-2671723、

2671867）

武城县

一、博士后生活补贴：对新到我县企业和其他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

织就业，签订 3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或新到我县自主

创办企业并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的博士研究生，在享受上级政策的基础上，

再给予每月 2500元生活补贴，补贴时限最长 3年；新进入我县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开展研究的博士后人员，享受企业博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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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同等待遇。

政策来源：《关于实施“才聚贝州”行动，打造一流人才生态，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武发〔2022〕13号）

政策解答单位：武城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0534-6768187）

二、博士后平台设站补贴：对新获批准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分别给予最高 35万元、13万元补助。

政策来源：《关于实施“才聚贝州”行动，打造一流人才生态，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武发〔2022〕13号）

政策解答单位：武城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0534-6768187）

平原县

博士后生活补贴：对新进入我县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开展研究的博士后人员，按照在站（基地）实际工作月数，每月给予

2500元生活补贴，补贴时限最长 24个月。符合条件的人员完成开题报告

后，一次性给予 2万元项目资助。

政策来源：《关于实施“人才兴平”行动打造新时代人才聚集高地的若

干措施（试行）》（平发〔2021〕14号）

政策解答单位：平原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0534-4211597）

宁津县

博士后平台设站补贴：对新批建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次性给予企

业（单位）50万元资金奖励；对新批建的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一次性
给予企业（单位）10万元资金奖励。对县内首家建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增加奖励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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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来源：《关于实施“人才兴宁”行动打造人才集聚高地、助推全县
高质量发展的“四十条”措施》（宁发〔2021〕12号）
政策解答单位：宁津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0534-5216725）

禹城市

博士后平台设站补贴：对新认定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次性给予申

报单位 20万元补助；对新认定的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给予申报单位一
次性补助 10万元。
政策来源：《关于打造科技创新“升级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禹发〔2022〕9号）
政策解答单位：禹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0534-5216725）

庆云县

博士后平台设站补贴：对新认定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等，按照国家和省两个层次，分别给予 5至 50万元补助。
政策来源：《关于实施“人才兴庆”行动打造人才强县助力高质量发展

的二十条措施》（庆发〔2020〕10号）
政策解答单位：庆云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0534-3329470）

陵城区

博士后平台设站补贴：对新获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的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 10万元。
政策来源：《关于鼓励人才创新创业建设协同发展示范区的实施意见》

（陵人组发〔2018〕1号）
政策解答单位：陵城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才办（0534-832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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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

一、设站单位资助：新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招收博士后人员

进站后，市级财政一次性给予 30万元的资助经费;经批准新建的省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在招收博士后人员进站后，市级财政一次性给予 15万元的

资助经费。资助经费主要用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的建设和博士后人员科研工作补助。市财政对我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基

地)按照每人每年 8万元,每站(基地)不超过 5人的标准予以补助。

政策来源：《聊城市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聊政办发〔2023〕8号）

政策解答单位：聊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科

（0635—2189396）

二、博士后科研项目配套资助：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省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博士后申报的科研成果，获得省或国家博士后科研项目基金的,由

市级财政分别给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8万元、15万元的奖励，该奖励主

要用于博士后站(基地)的建设和博士后人员的科研工作。

政策来源：《聊城市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聊政办发〔2023〕8号）

政策解答单位：聊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科

（0635—2189396）

三、博士后生活补助：（一）对新入站（基地）的全职博士后，按在

站（基地）从事科研实际工作月数，给予每人每月 5000元基本生活补贴，

最多不超过 24个月。

政策来源：《聊城市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聊政办发〔2023〕8号）

政策解答单位：聊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科

（0635—2189396）

（二）我市非事业单位全职新引进的签订 3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本地

缴纳社会保险的博士（后），每月发放 10000元生活补贴；自主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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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发放 5000元生活补贴。事业单位全职新引进的博士(后)，每月发放

5000元生活补贴。以上补贴不超过 3年。

政策来源：《<关于实施新时代“人才兴聊”战略的若干措施(试行)>的

补充意见》（聊委人组发〔2023〕1号）

政策解答单位：聊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高层次人才服务科

（0635—8213519）

四、博士后来（留）聊工作：市内博士后出站（基地）后留在聊城行

政区域内企业工作并签订 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给予 15万元留聊补贴。

政策来源：《聊城市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聊政办发〔2023〕8号）

政策解答单位：聊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科

（0635—2189396）

东昌府区

一、博士后人员科研工作补助：我区非事业单位全职新引进博士后签

订 3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本地缴纳社会保险的博士(后)，区财政在市财政

补助标准上每月再分别给予生活补贴 5000元、3000元、3000元的配套补

贴，补贴时长不超过三年。

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设：新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基地)，

在招收博士后人员进站后，我区财政在市财政补贴标准上对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基地)，给予 1:0.5比例资助配套。我区用人单位自主，联合培养的

博士后在科研流动站中产生的培养费用由区政府以等额补贴。

政策来源：《东昌府区关于引进博士（后）和外国专家的若干措施》

（东昌委人组发〔2023〕3号）

政策解答单位：聊城市东昌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科（0635—841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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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市

对新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对批准新建的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在招收博士后人员进站后，在聊城市给予30万元、15万元资助经费的

基础上，临清市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一次性资助。

政策来源：《关于实施新时代“人才兴临”战略的若干措施（试行）》

（临委人组发〔2023〕2号）

政策解答单位：临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0635—7121750）

高唐县

一、对于成功申报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或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的企业，按照市级财政给予 30万元、15万元的设站资助标准，县财政

给予同等额度的资助。每引进一名博士后进站（基地）工作，按照每人 8

万元的标准，县财政给予一次性科研补助。

二、企业全职引进博士、博士后，按照聊城市“人才新政 35 条”给予

补贴支持；企业柔性引进博士、博士后，按每人 5000 元标准给予企业一

次性支持，最高不超过 5 万元。在我县创办企业或者登记注册个体工商

户的博士，给予个人 5000 元一次性创业资助。

三、我县企业（制造业企业优先）引进的顶尖人才、领军人才、优秀

人才、聘任的高级管理人才、科技副总，全职引进硕士研究生、全日制本

科生，以及在我县建立院士、博士工作站（基地、中心）、研发基地（中

心）或到我县企业开展科研活动的人才（团队）等各类急需紧缺人才，可

申请免费入住人才公寓，租期一般不超过 3 年。

政策来源：《关于推进落实青年人才集聚工程的激励措施》（高委人

组发〔2024〕2号）

政策解答单位：高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工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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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6066370）

冠县

新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在招收博士后进

站后，县财政再给予 2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经费补助。

政策来源：《关于打造“智汇冠县”品牌激活人才制度效能的若干措施》

（冠委人组发〔2024〕1号）

联系单位：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科

（0635—2197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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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

一、首次设站奖励：经批准首次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基地），

市级财政一次性给予 20万元奖励，主要用于购置研究工作必需的仪器设

备、实验材料、聘用助手、发表论文、参加学术活动等。

二、博士后招收资助：设站（基地）单位，每招收 1名博士后人员进

站并于当年完成开题报告的，市级财政一次性给予 10万元经费资助，用

于科研项目启动。

三、博士后生活补助：在站（基地）博士后人员，经设站（基地）单

位考核合格的，享受全职在滨工作的博士研究生待遇，每人每月给予 5000

元生活补助，主要用于补贴博士后人员生活费用。发放时间以博士后人员

实际在站（基地）时间为准，最长不超过 3年。

四、工作站（基地）评估奖励：在国家、省、市评估考核中被确定为

优秀等次的工作站（基地），市级财政一次性给予 10万元奖励。奖励资

金按年度申请一次性发放，资金使用范围与建站资助一致。

五、博士后出站（基地）资助：博士后人员出站（基地）留滨工作并

签订 5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的，给予每人 20万元科研经费资助，并

享受相关引进大学生政策。

政策来源：《关于加强博士后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滨人社字〔2020〕

27号）。

政策解答单位：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与人力资源流

动科（0543—817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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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

一、博士后进站：为在我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从事科研工作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发放“牡丹惠才卡”，在全市范围内享受住

房保障、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保健、交通服务、旅游服务等 24项

绿色通道服务。加大对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支持力度，对新认定的省级、

国家级重点创新平台，市财政给予 10—200万元资金支持。

二、博士后来（留）鲁工作：对我市民营企业新引进的高校毕业生，

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交纳社会保险的，县区财政原则上按照博士最

高给予每月 3000元生活补贴，市财政按 1:1配套给予个人生活补贴，连

续补贴三年；市属国有企业参照制定补贴条件和标准，给予个人生活补贴。

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购买首套自住用房，由同级财政

分别给予 5万元购房补贴。高层次人才购买首套自住住房使用公积金贷款

的，连续缴存满 6个月后可执行公积金贷款最高标准。

三、博士后职称支持政策：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首次参加职称评审时，

不受人才任职和年限限制，根据业绩、能力、水平可直接申报相应职称。

新引进的博士或具有副高级职称，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市级以上科技奖励

的，可直接申报或评审高级职称。

政策来源：菏泽市高层次人才绿色通道服务事项办法、关于加强新时

代菏泽人才工作若干措施

政策解答单位：菏泽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人才中心留学人员和

博士后服务科（0530—5310862）

菏泽市成武县

一、企业急需人才引进：对于我县企业全职引进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

签订 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交纳社会保险费的，县财政按照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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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本科，分别给予每人每月 3000元、2000元、1000元生活补贴，连

续补贴三年，另外享受市财政按照我县补贴标准 1:1的配套补贴。

二、事业单位人才引进：对引进的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优

秀人才、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双一流”建设高校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毕业

生，经县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考察，县属事业单位可直接办理聘用手续。

对新引进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双一流”建设高校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毕

业生，县财政按照博士、硕士、本科，分别给予每月 1000元、800元、

500元生活补贴，连续补贴三年。我县中小学招聘高层次人才，招聘条件

（不含生活补贴条件）放宽至省属重点师范院校。

三、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对新认定的院士工作站、千人计划工作站、

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留学人员创业创新示范园、引智成果示范推

广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齐鲁技能大师特色工作站）、高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等，除享受上级资助政策外，按照国家级、省级，由县财政分别一次

性给予 10万元、5万元的奖励。对新认定备案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除享受上级资助政策外，县财政分别给予 20万元、

10万元奖励，设站（基地）单位每招收 1名博士后人员，县财政给予 3

万元科研资助，给予合作导师 2万元科研资助；博士后出站留成武工作给

予 10万元奖励。

四、人才安居补贴：对来我县工作连续满 2年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满 3年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县内购买本人首套自住用房的，县财政一

次性分别给予 5万元、3万元购房补贴。

政策来源：《成武县人才新政 20条》

政策解答单位：成武县委组织部人才办（0530—8622016）

菏泽市单县

一、创新创业平台支持政策：对新认定备案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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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由县财政分别一次性给予 40万元、20万元奖励，

设站（基地）单位每招收 1名博士后人员，县财政给予 3万元科研资助，

给予合作导师 2万元科研资助，博士后出站留单县工作的给予 10万元奖

励。

二、政府补贴支持政策：对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全职引进的博士，县

财政每人每月补贴 3000元，连续补贴 3年，并一次性给予 5万元购房补

贴。

三、加大人才金融扶持力度：设立人才科技投资基金，发挥财政资金

示范引领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逐步构建规模不低于 1亿元的人才科

技投资基金，对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提供从初创期、成长期到发展壮大期的

全周期金融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开辟人才贷款特殊通道，扩大贷款对象范

围、适当提高贷款额度、优化申请办理条件，对人才创办企业和项目提供

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股权质押贷款、信用保险及贸易融资等类

型的信贷融资。

政策来源：中共单县县委、单县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单县人才新政

20条》的通知（单委〔2022〕65号）

政策解答单位：单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科

（0530—4326699）

菏泽市鄄城县

一、博士后进站：对新认定备案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设站（基地）单位每招收 1名博士后人员，县财政给予 2万元

科研资助。

二、博士后来（留）鲁工作：博士后出站留鄄工作的给予 5万元奖励。

政策来源：鄄城县人才新政 30条（2024年修订版）

政策解答单位：鄄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与人力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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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管理股（0530—2890585）

菏泽市东明县

一、加大事业单位引才力度：对取得博士学位、“双一流”建设高校全

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或入围国际公认的三大世界大学排名体系高校

毕业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中央级科研院所、最新一轮学科评估为 A-及以

上专业的毕业生采取面谈、面试等方式择优引进。对于引进的取得博士学

位、“双一流”建设高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或入围国际公认的三

大世界大学排名体系高校毕业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经用人单位年度考核

合格及以上的，报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由县财政按照博士、硕

士、本科，分别给予每月 2000元、1500元、1000元生活补助，连续补助

三年。有计划地选派青年人才到重点工作、基层一线、急难险重岗位接受

锻炼。对工作表现突出的博士工作满 4年可推荐提拔到副处级领导岗位,

硕士工作满 3年可推荐提拔到正科级领导岗位。

二、全力支持企业引育人才：支持企业引育一批青年科技人才、经营

管理人才、技能人才等，对于我县民营企业全职新引进的全日制本科及以

上学历高校毕业生，签订 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经用人单位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等次，报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

由县财政按照博士、硕士、本科，分别给予每月 3000元、2000元、1000

元生活补助，连续补助三年。帮助有在职深造意愿的企业人员，联系对接

高校，对企业人员在职攻读博士、硕士并顺利取得学位后返回我县企业工

作的，县财政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按照所需学费的 50%奖励给个人。

三、提供人才安居暖心服务：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式聘用或签订劳动

合同的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购买首套自住用房，由同级财政分别给

予 3万元、5万元购房补贴。在我县建立住房公积金缴存制度单位工作的，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才，购买首套自住用房使用公积金贷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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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缴存满 6个月后可执行东明县公积金贷款最高标准。做好人才公离筹

集、服务、管理工作，鼓励人才相对集中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行业系统、

产业园区等各种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引导开发商对人才购房

给予折扣优惠。

政策来源:《中共东明县委 东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明县人才新

政 20条）的通知》（东发〔2023〕6号）

政策解答单位:中共东明县委组织部（0530—721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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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一、引进资助政策

山东大学对统招博士后实施分类管理。将学术成果特别突出的博士纳

入卓优博士后支持计划，年薪不低于 40万元；将学术成果突出、有较大

发展潜力的博士纳入特别资助类，年薪不低于 30万元；将发展潜力较大、

学术能力较强的优秀博士纳入重点资助类，年薪不低于 20万元；将充满

创新活力的科研团队成员纳入项目资助类，年薪不低于 12万元，在此基

础上，鼓励合作导师和学院进行配套支持，上不封顶。

二、科研经费资助

学校提供配套日常科研经费每人每年 1万元，资助 2年。

学校为卓优博士后在站期间每年提供 3万至 5万科研经费（人文社科

3万，自然科学 5万）。

三、租房补贴

学校提供博士后公寓供博士后研究人员优惠租住，不租住博士后公寓

且学校驻地无房产的统招在站博士后，每人每月发放租房补贴 800元，按

月计算，最长不超过 24个月。

卓优博士后享受青年教师住房补贴政策，可申请青年教师公寓（成套）

或享受 1500元/月租房补贴（至多支持三年）。

四、国际学术交流资助

为鼓励博士后研究人员积极参与本领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和一定规

模的国际学术活动，山东大学每年资助 30位左右优秀博士后研究人员赴

国外（境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每个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资助 1.5—3万

元人民币，含交通费、住宿费、会议注册费等。

五、其他

（一）学校按在职教师同等标准为统招博士后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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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金；

（二）为博士后子女提供最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

（三）设立博士后学术活动经费，鼓励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参加各类

学术交流、科技开发及文体活动。

政策来源：《山东大学博士后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山大人字〔2018〕

38号）、《山东大学博士后管理实施办法》（山大人字〔2021〕46号）、

《山东大学“卓优博士后”支持计划实施办法》（山大人字〔2023〕61号）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大学人事部（人才工作办公室）（0531—8836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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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

学校修订出台了《中国海洋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细则》等政策，

对博士后实行分类管理，进一步提高博士后待遇，扩大博士后招收规模，

持续提升博士后的培养质量。

一、工资及福利待遇按国家、省市和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年薪分基

础薪酬和绩效奖励两部分，其中重点资助类基础薪酬不低于 23.4万（含

青岛市博士后生活资助，下同），一般资助类基础薪酬不低于 18.4万，，

另可享受青岛市每个月最高 6000元的生活资助激励加发；对于博士后在

站期间在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破解“卡脖子”难题或取得重大经济社会效益

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的博士后，学校给予最高 10万元奖励。

二、可依托学校申报国家博士后研究人员资助计划（A、B、C档）、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博士后面上和特别资助、山东省博士后创新人才支

持计划和创新项目等国家省市项目，入选后叠加享受相关待遇。

三、学校建有九年制附属学校、幼儿园、博士后公寓等，为博士后及

家属提供生活保障，并会同二级单位在办公条件、后勤保障等方面予以支

持和协助；为符合条件的人才办理山东省惠才卡和青岛市高层次人才服务

绿卡，享受子女入学、医疗保健、出行、社会服务等绿色通道服务。

四、博士后出站可享受青岛市提供的 25-40万的聚青资助，达到学校

教师引进要求的博士后，可按程序申请相应岗位。

政策来源：《中国海洋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细则》（海大认字〔2022〕

29号）

政策解答单位：中国海洋大学人事处人才工作办公室

（0532—6678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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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一、薪酬待遇

全职博士后薪酬实行年薪制，待遇发放以博士后实际在站时间为准，

原则上不超过 24个月，由基础薪酬及奖励绩效两部分组成。

（一）学校为重点资助类博士后提供基础薪酬不低于 18万元/年，为

一般资助类博士后提供基础薪酬不低于 12万元/年；科研项目组为项目资

助博士后提供基础薪酬不低于 12万元/年。符合条件的博士后，在站期间

可以享受青岛市博士后生活资助 7000元/月—13000元/月，发放时间最多

不超过 24个月。

（二）学校为以第一负责人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博士后

提供相应奖励绩效，按照每月 1万元的标准自基金获批当年 1月起开始核

算（当年 1月之后进站的，从进站当月开始核算），发放至出站当月，发

放时间最多不超过 24个月。

（三）可以叠加享受省、国家各项博士后资助。

二、科研经费

学校为全职博士后发放科研启动经费，其中理工科 5万元，人文社科

3万元；还可同时申请国家、省、市各类科研资助。

三、其他

学校提供租房补贴 1500元/月，发放时间最多不超过 24个月。全职

博士后在站期间，未成年子女入托、入学与学校教职工享受同等待遇。

政策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办法（中石大

东发〔2023〕39号）

政策解答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才工作办公室

（0532—8698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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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一、博士后在站期间享受具有竞争力的副研究员水平薪酬待遇（含“五

险一金”）和博士后年收入 25—60万元。研究所设立“优秀博士后支持计

划”，入选“站前资助”者可享受 20—40万元额外人才津贴，出站入选“出

站奖励”者可获 5万元一次性奖励津贴。可申请中国科学院特别研究助理

资助项目，入选后将获得 60万元经费资助。

二、以上人员均享受每年夏季和冬季两次集中休假，取得重大成果的

享受研究所重大成果奖励。

政策来源：《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特别研究助理管理办法》（海发

〔2025〕5号）

政策解答单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人事处（0532—8289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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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一、基本薪酬待遇：研究所为在站博士后提供事业单位中级岗位待遇，

缴纳社会保险，建立住房公积金，平均年收入 20万/年（税前），另有青

岛市每月 7000—13000元生活及住房补贴。

政策来源：《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优秀博士后支持

计划实施办法》（青能所字〔2022〕76号）

二、优秀博士后支持计划：分为进站资助、站中资助、留所资助三类。

所有进入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全职在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员均可

申请。进站资助分别按照一等 60万/人，二等 40万/人、三等 20万/人的

标准资助入选者个人特殊津贴，执行期两年，按月发放，资助名额为当年

进站人数的 30%。站中资助按照 10万/人的标准资助入选者个人特殊津贴，

执行期一年，按月发放，资助名额和进站资助累计不超过当年进站人数的

40%。留所资助：在站期间获得进站资助或站中资助的博士后，出站时可

申请研究所“优秀青年博士人才”项目，年龄放宽至进站时不超过 30周岁，

入选者可直接聘为副研究员，研究所给予 1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并提供

50万元个人租（购）房补贴。

政策来源：《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优秀博士后支持

计划实施办法》（青能所字〔2022〕76号）

3、特别研究助理管理办法：全体博士后纳入特别研究助理管理，参

照在编人员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缴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对

获得“中国科学院特别研究助理资助项目”资助的博士后特别研究助理，纳

入研究所优秀博士后支持计划三等资助。出站留所工作可直接纳入事业编

制，并可申请青岛市 25万-40万人才安家补贴。

政策来源：《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特别研究助理管

理办法》（青能所字〔2022〕1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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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优秀青年博士人才计划：博士后出站时，可申请“优秀青年博士人

才计划”，入选者可直接聘为副研究员，研究所给予 100万元科研启动经

费，并提供 50万元个人租（购）房补贴。

政策来源：《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优秀青年博士人

才选拔实施办法》（青能所字〔2022〕91号）

5、国际英才培养计划：博士后出站时，可申请“国际英才培养计划”，

入选者由研究所提供资助，公派前往国际知名大学、科研机构学习交流。

资助金额 20万/年，资助期 1—3年。

政策来源：《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国际英才培养计

划管理办法》（青能所字〔2023〕60号）

政策解答单位：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人事处

（0532—80662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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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

学校印发实施《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后管理办法》（山东师大校字〔2022〕

148号），文件对学校博士后工作管理机构、流动站管理、博士后合作导

师条件、博士后的招收、在站和出站管理、博士后经费管理以及薪酬待遇

等进行了明确说明，为博士后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一、引进资助政策

（一）全职博士后

全职博士后分为师资博士后和科研博士后，均实行年薪制，推行分类

管理：

1、特别资助类博士后，年薪 35万/年（税前）

2、重点资助类博士后，年薪 25万/年（税前）

3、一般资助类博士后，年薪 20万/年（税前）

师资博士后在享受年薪的基础上，待期满出站入职后，增加科研启动

经费 5万元；出站时科研成果业绩达到出站条件的 1.5倍的，科研启动费

增加 5万元，达到出站条件的 2倍及以上的，科研启动费增加 10万元。

国内全职博士后按照国家及山东省有关政策，参加省直社会保险。外

籍及港澳台地区的博士后人员参照国内全职博士后，学校为其购买商业医

疗及意外伤害保险。

（二）在职博士后

学校给予新进站的在职博士后科研启动费，用于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其中从事自然科学中实验性学科研究的博士后每人 4万元，从事人文社会

科学、自然科学中非实验性学科研究的博士后每人 2万元。

（三）联合博士后

流动站给联合招收博士后的工作站提供科研支持和专家指导，以工

作站为主做好联合招收和培养博士后的工作。企业工作站向学校支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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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费用，标准为每人 4万元。

二、职称评审及留校政策

全职博士后在站期间，可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参加职称评审。通过评

审获得岗位聘用资格，且出站后留校工作的，在所在单位有空岗的基础

上，按上级和学校相关规定进行聘用，聘用起算时间不早于试用期结束

时间。

师资博士后工作期满出站后，符合学校聘用条件的按照学校公开招聘

博士相关规定执行。科研博士后工作期满出站后，就业实行双向选择、自

主择业。研究成果突出，取得具有标志性或产生较大影响成果的科研博士

后出站后留校工作，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论证待遇。

政策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后管理办法》（山东师大校字〔2022〕

148号）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人力资源处（0531—8618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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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药大学

博士后在站工作期间，属我校非编制内的正式职工，享受我校同等人

员工资标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并计算工作年限。其中，

全职博士后实行年薪制，包括省、市、区及学校等各级资助或补助，采取

就高原则，不重复支付。具体标准如下：

1.特别资助类博士后：年薪标准为 40万元（税前）；

2.重点资助类博士后：年薪标准为 30万元（税前）；

3.一般资助类博士后：A档年薪标准为 20万元（税前），B档年薪

标准为 15万元（税前）。

4.学校为科研博士后在站期间每年提供科研经费，其中特别资助类 5

万元/年、重点资助类 3万元/年、一般资助类（A档）1万元/年，资助期

不超过 2年（“预聘—长聘制”博士资助期不超过 3年）。

政策来源：《山东中医药大学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校字〔2024〕

49 号）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人事处（人才工作办公室）博士后管

理办公室（0531—8962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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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大学

一、全职博士后：济南大学全职博士后实行年薪制，标准为（税前）：

特别资助类博士后 35 万元；重点资助类博士后 25 万元；一般资助类博

士后 18 万元。

全职博士后在站期间，学术成果达到相应资助类别，经本人申请、学

校审核通过后，可享受相应类别资助标准，并完成相应考核任务。

政策来源：《济南大学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

二、科研博士后：科研博士后在站期间，如满足师资博士后招收业务

条件以及学科、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可申请转为师资博士后。

政策来源：《济南大学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

三、师资博士后：师资博士后在站期满考核合格，可按正式职工办理

入职手续。

政策来源：《济南大学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

四、博士后职称支持政策：全职博士后在站满一年可以申请专业技术

职务（岗位）评审，除科研业绩外，原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资格、学历

资历、继续教育、申报条件等不受限制，通过评审的人员正式入职后可予

以聘任。

政策来源：《济南大学 2022年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评聘管理办法》

政策解答单位：济南大学人力资源处（0531—8276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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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建筑大学

根据山东建筑大学《关于印发博士后管理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山

建大校字〔2015〕71号）和《山东建筑大学诚聘海内外优秀博士后招聘

简章》，现就学校博士后政策进行说明。

一、引进资助政策

（一）全职博士后

全职博士后实行年薪制，学校提供年薪不低于 30万/年（税前），并

参照本年度中级岗位标准为博士后研究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学院或博士

后合作导师根据博士后实际工作情况自行匹配科研启动经费；

（二）联合培养博士后

流动站给联合招收博士后的工作站提供科研支持和专家指导，以工作

站为主做好联合招收和培养博士后的工作。工作站向学校支付管理费用，

标准为每人 2万/年。

二、其他

（一）随博士后流动的未成年的在学子女，可依据政策安排到我校附

近中小学就读。符合入托条件的子女，可入我校幼儿园。

（二）提供博士后公寓。

（三）博士后在站期间同时享受国家、省、市各类博士后支持计划资

助及学校科研奖励政策。

政策来源：山东建筑大学《关于印发博士后管理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山建大校字〔2015〕71号）、《山东建筑大学诚聘海内外优秀博士后

招聘简章》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建筑大学人才工作处（0531—8636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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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财经大学

一、博士后招收：博士后招收坚持双向选择、择优录用、确保质量、

程序规范的原则，同时加强对博士后申请人员政治素质、学术道德的审查，

应满足：

1.获得博士学位不超过 3年或即将于半年内获得博士学位；

2.年龄一般不超过 35周岁，人文社科领域可适当放宽（执行国家和

省博管办规定）；

3.具有较强科研工作能力和良好学术发展潜力。

优先招收境内外知名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博士毕业生，本校博士

毕业生不得进入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同一个一级学科的流动站做博士后。

二、博士后进站：博士后进站时，凡人事档案、工资、组织等关系转

入我校且全职在我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实行年薪制。学校鼓励有条

件的学院（单位）及合作导师进行配套。

1.特别资助类博士后，年薪 25万元（税前），一次性科研启动经费 5

万元。

2.重点资助类博士后，年薪 20万元（税前），一次性科研启动经费 5

万元。

3.一般资助类博士后，年薪 15万元（税前），一次性科研启动经费 5

万元。

3、博士后在站管理：全职博士后纳入我校师资人事管理范围，在站

期间享受设站单位职工待遇，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

在站期间的年薪包含基本工资、社保等，按月发放、缴纳，其人事、组织

关系及日常管理工作归属流动站所在学院（单位）。同时，作为学校的科

研人员，每年进行年度考核。可按照省高层次人才高级职称评审“直通车”

制度规定直接申报正高级或副高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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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在站期间，学校给予每人 5万元研究经费，主要用于添置小型

仪器设备、实验材料、图书资料、会议、差旅、出版印刷等。

政策来源：《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博士后工

作管理办法的通知》（鲁人社规〔2022〕1号）、国家人事部、财政厅《关

于博士后研究人员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山东财经大学博士后工作管

理办法（试行）》（政人〔2020〕12 号）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财经大学人才工作办公室（0531—8852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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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科技大学

一、博士后薪酬待遇

博士后分为师资、重点、一般及国（境）外博士后，薪酬待遇实行“基

本年薪+业绩奖励+科研启动费+国家、省等资助”的方式。

（一）基本年薪：师资博士后年薪为 40万元/年；重点资助类博士后

年薪为 30万元/年；一般、国（境）外博士后年薪为 20万元/年。

（二）科研业绩奖励：师资、重点、一般及国（境）外博士后在完成

基本出站条件后，在站期间额外取得经学校认定的其他突出科研业绩（山

东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给予相应科研业绩奖励，年终一次性发放。

（三）科研启动费：学校给师资、重点、一般及国（境）外博士后提

供 3万元科研启动费。

（四）国家、省等资助：入选国家（省）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香江学者

计划、澳门青年学者计划、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等项目资助的，国家、山

东省、青岛市拨付的资助待遇与学校待遇叠加享受。

二、职称评审及留校政策

师资博士后、全职博士后符合学校和设站单位（培养单位）教学科研

型教授四级岗位或副教授三级岗位申报业务条件的，在站期间可参加教师

系列专业技术岗位竞聘。符合“直聘制”申报条件的，可通过“直聘制”申报。

竞聘到相应高级岗位的师资博士后如按期出站并经学校审定按教师岗位

办理入职的，直接聘任到学校相应高级岗位。

政策来源：《山东科技大学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山科大发〔2024〕

26号）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科技大学人事处（0532—8605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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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

青岛大学现有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统科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纺织科

学与工程、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生物学、特种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药学、物理学共 1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累计招收博士后近 1500

人，获得各类博士后项目资助 1000余项。

2024年学校印发实施《关于修订完善青岛大学博士后工作管理规定

的通知》（青大人字〔2024〕7号），对学校博士后日常管理、博士后分

类招收管理、博士后薪酬待遇、博士后聘期考核合格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明

确说明，为博士后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一、博士后招收类别

（一）全职博士后

1.特别资助类博士后

获得国家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国家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

目、国家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山东省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的博士，近 3年毕业，年龄一般不超过 35周岁。

2.重点资助类博士后

达到青岛大学青年卓越人才业绩标准、或博士毕业学校为世界排名前

200名的高校、或博士学位所属学科排名世界前 200名、或博士学位所属

学科为国内双一流大学中的双一流学科的博士，近 3年毕业，年龄一般不

超过 35周岁。

3.一般资助类博士后

国内外知名高校近 3年毕业、学术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优秀博士，

年龄一般不超过 35周岁。

4.项目资助类博士后

国内外高校近 3年毕业的博士，年龄一般不超过 35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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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合培养博士后

流动站给联合招收博士后的工作站或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提供科研

支持和专家指导，以工作站或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为主做好联合招收和培

养博士后的工作。企业工作站或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向学校支付管理费用，

标准为每人 3万元。

二、博士后待遇

（一）特别资助类博士后年薪约 37万元（税前）；重点资助类博士

后年薪约 32万元（税前）；一般资助类博士后年薪约 22—28万元（税前）；

项目资助类博士后年薪约 21万元（税前）。

（二）博士后在站期间同时享受国家、省、市各类博士后支持计划资

助，与青岛大学教职工享受同等福利待遇。

（三）博士后出站后 6个月内在青岛办理就业手续且落户在青岛的，

青岛市给予 25—40万元安家补贴。

三、职称评审政策及留校政策

（一）博士后在站期间，其职称资格按照青岛大学职称评审确认制条

件的业绩标准执行。

（二）博士后工作期满出站后，符合学校聘用条件的按照学校公开招

聘博士相关规定执行。

政策来源：《关于修订完善青岛大学博士后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青

大人字〔2024〕7号）

政策解答单位：青岛大学人力资源处（0532—8595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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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科技大学

我校招收的博士后在享受国家及山东省有关政策的同时，根据招收类

型的不同，还享受学校相关政策支持，主要包括：

一、限额招收博士后，包括“学术型”和“项目型”两种类型。

学术型博士后主要是为应届博士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提供平台，有一定

招收规模的限制。博士后在站期间待遇与学校讲师待遇一致。

项目型博士后主要依托合作导师项目定向招收，主要完成导师项目研

究，招收规模与项目规模直接关联。博士后在站期间待遇由学校、导师共

同负担。

上述博士后出站后，达到学校《崂山学者系列人才工程实施办法》引

进条件的优先入职。

二、师资博士后，包括“预聘制”和“准聘制”两种类型。

预聘制博士后是指达到学校《崂山学者系列人才工程实施办法》条件

的优秀博士与学校签订“2+3”引进协议，2年的博士后研究完成协议规定

的科研任务的，出站后留校聘用，在站期间待遇与学校讲师待遇一致，出

站后执行协议待遇。

准聘制博士后是指达到学校《崂山学者系列人才工程实施办法》五层

次及以上层次条件的博士与学校签订“2+3+5”引进协议，出站后留校聘用，

在站期间执行协议待遇。根据协议约定可享受科研启动经费、租房补贴、

住房补贴及安家费等资助。

三、联培博士后，包括企业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联合培养和学

校定向培养两种类型。

学校与企业联合招收，学校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联合培养，主

要解决企业科研难点。博士后享受工作站或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相关待

遇，基本工资费用由人事关系所在单位负担，科研、管理及生活费按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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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培养招收协议执行。

企业招收，学校定向培养，在解决企业科研难点同时，解决企业引人

育人的难题。主要是没有设站（基地）的企业与学校以项目形式签订联合

培养协议，企业与博士签订“2+N”协议。博士前 2年全职入学校博士后流

动站，待遇按协议由企业全额负担，在站期间研究内容主要以企业需求为

主，出站后入职企业。

政策解答单位：青岛科技大学人事处（0532—8895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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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理工大学

一、全职博士后工资福利

（一）全职博士后在站期间享受学校同等人员工资及福利待遇，按合同

执行。薪酬自签订博士后工作合同之日当月起发放，按月平均计发，发放周

期不超过 24个月；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按有关规定缴纳。除薪酬以外，博

士后在站期间按规定享受学院和合作导师提供的其他待遇。

（二）科研博士后在站期间享受专业技术中级岗位薪酬待遇，符合省、

市相关资助政策的按相关规定执行，学校配合申请，考核合格及以上的可办

理出站手续，享受国家、省、市对期满出站博士后规定的相关政策。

（三）在站期间，一般资助类师资博士后在享受科研博士后待遇的基

础上，分别增加师资博士后津贴 2万元/年（高水平学科）、1万元/年（其它

学科），由合作导师承担，不超过 24个月。重点资助类师资博士后在享受一

般资助类师资博士后薪酬待遇的基础上，增加津贴 3万元/年，由学校承担，

资助不超过 24个月。

学校鼓励各学院利用学科、平台等建设经费和自创经费，合作导师利用

科研经费加大对师资博士后的资助力度，各设站学院制定具体的资助措施。

二、出站留校政策

经学校研究同意，出站后可以留校任教，按人员控制总量内教师办

理入职手续后享受青年教师引进的相关待遇，符合学校人才工程的可纳入

相应层次管理，同时享受国家、省、市对期满出站博士后规定的相关政策。

未能留校的，按照科研博士后出站，享受国家、省、市对期满出站博士后

规定的相关政策。

三、科研支持

（一）博士后在站期间，按规定享受国家和省、市支持科技人员创新创

业的激励政策及科研成果转化收益。除此之外，由流动站和合作导师根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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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需要提供科研平台和经费支持。

（二）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合作导师指导下，应积极申报国家、省、市博

士后科学基金等项目。按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等相关规定执行，学校对博

士后人员在站期间所申请到的基金及资助单独立帐，专款专用。

四、公派出国及挂职政策

（一）经合作导师、学院或科研机构和学校审批同意，博士后可以申请 3

个月以内的公派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短期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和法

定节假日的因私出国，申办程序及派出管理等事宜按学校教职工出国（境）

有关规定执行。入选国家和山东博士后公派出国项目的，按项目要求执行。

进站后和出站前的两个月内不受理出国（境）申请。

（二）经合作导师、学院或科研机构和学校审批同意，博士后可以参加

组织安排的挂职锻炼，并申请延期。原则上，参加挂职锻炼的博士后在站全

职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不得少于 24个月。博士后挂职期间的薪酬、社会保险

费和住房公积金缴纳等事项按申请挂职时的约定执行。

五、职称评定

对进站前未进行过职称评定的博士后，学校可按照相关程序予以认定中

级职称，在博士后期满出站前，可按照省高层次人才高级职称评审“直通车”

制度和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申报副高级职称。国家及省级博士后创

新人才支持计划、国（境）外交流项目引进人选发放“山东省惠才卡”。

政策来源：《青岛理工大学博士后管理办法（修订）》（青理工校发〔2023〕

4号）

政策解答单位：青岛理工大学人事处博士后管理办公室（0532—8507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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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业大学

一、博士后进站条件

遵纪守法，品学兼优，身心健康，年龄在 35周岁以下，首次进站人

员获得博士学位一般不超过 3年，或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应届博士生。

二、全职博士后类别

全职博士后分为师资博士后和科研博士后。师资博士后分为、重点资

助类博士后和一般资助类博士后。

三、全职博士后薪酬待遇

薪酬结构包括：学校、合作导师、国家、省、市各类资助。

（一）特别资助类博士后，年薪 35.2万元（税前）

（二）重点资助类博士后，年薪 32.2万元（税前）

（三）一般资助类博士后，年薪 27.2万元（税前）

（四）科研博士后，年薪 24.2万元（税前）

四、出站留校政策

经学校研究同意，师资博士后出站后纳入学校人员控制总量。科研博

士后出站后达到学校当年度人才引进条件，且相关学院有人才引进计划指

标的，经学校研究同意，纳入学校人员控制总量。

政策来源：《青岛农业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暂行办法》

政策解答单位：青岛农业大学人事处（人才工作办公室）

（0532—58957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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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

一、博士后进站：遵纪守法，品学兼优，身心健康，年龄在 35周岁

以下，获得博士学位一般不超过 3年的博士，或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

应届博士生。待遇资助情况如下：

1.全职博士后。分为特别资助博士后、重点资助博士后、普通博士后

三类。

（1）特别资助博士后，年薪 35万元人民币（税前）；

（2）重点资助博士后，年薪 25万元人民币（税前）；

（3）普通博士后，年薪 18万元人民币（税前）。

入选“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博士后国际交流引进项目”“山东省

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等国家和省部级博士后专项经费资助者，全额

享受叠加政策。

2.在职博士后。在职博士后薪酬由其本人人事关系所在工作单位解决。

3.联合培养博士后。联合培养博士后薪酬根据签署的联合培养协议决

定。

4.其他。全职博士后同时享受国家、省、地方政府相关津补贴。学校

协助办理博士后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户口迁落手续，协调博士后子女的入

学入托等工作。

二、博士后在站管理：博士后进站后，需与学校、流动站及合作导师

签订《山东农业大学博士后工作协议》，明确工作任务和职责。进站 3

个月内应确定研究工作计划，完成开题报告，并报校博管办备案。博士后

在站工作期限一般为 2-3年，二次进站博士后两期在站时间总共不超过 6

年。如博士后提前完成研究计划，经批准可以提前出站，但在站时间不得

少于 21个月。全职博士后纳入学校人事管理范围，在站期间计算工龄。

三、博士后出站：博士后的出站考核。根据工作协议，达到出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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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士后，须参加期满考核。（一）出站基本条件：思想政治表现良好，

综合素质较高，工作认真，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团队协作关系良好，按

时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计划，达到工作协议要求，无学术不端行为。（二）

出站业务条件：由各流动站结合学科实际制定，报校博管办审核备案。博

士后在规定期限内达到出站条件者可申请出站。

政策来源：《山东农业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办法（试行）》（山农大

校字〔2023〕18 号）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农业大学人事处（0538—824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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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师范大学

一、薪酬待遇：全职博士后实行年薪制，分四等：25万、20万、15

万、12万。出站考核达到优秀等次的，一次性增发生活补贴 5万元。提

供科研支持经费，实验学科提供经费 4万元，非实验学科提供经费 2万元。

在站期间享受每月 500元租房补贴。

二、其他福利政策：①对进站前未进行过职称评定的博士后人员，学

校予以认定中级职称，在博士后人员期满出站时，学校参照我校职称评审

文件对其进行高级职称评定或提出评定意见。②完成出站任务外以曲阜师

范大学为第一单位取得的科研成果和主持申请到的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

目，可按照学校科研管理的相关规定予以奖励和匹配。③子女享受学校教

职工子女同等入学、入园待遇。④出站考核达到优秀等次且近五年的科研

成果达到青年博士一层次标准的全职博士后可转聘为我校教师。

政策来源：《曲阜师范大学博士后工作管理办法（修订）》（曲师大

校字〔2025〕4号）

政策解答单位：曲阜师范大学人事处博士后管理办公室

（0537—4456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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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理工大学

全职博士后：年薪 20万元（税前），一次性安家费 5万元，科研启

动经费 5万元，并享受学校职工待遇（含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工

作年限计入工龄。

政策来源：《山东理工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鲁理工大政发

﹝2019﹞88号）

政策解答单位：山东理工大学人才工作处（0533—278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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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东大学

一、各类型博士后薪酬待遇

（一）全职博士后

1.特别资助博士后的年薪 30万元人民币（税前，下同），重点资助

博士后的年薪 27万元，普通博士后的年薪 25万元。以上年薪含烟台市博

士后生活补贴 10万元/年，支持期 3年。

2.入选“国家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国家博士后国际交流引进项

目”“山东省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等国家和省部级博士后专项经费资

助者，全额享受叠加政策。

（二）在职博士后

人事工资关系不转入我校的在职博士后，每月可享受 1000元的生活

补贴，从博士后日常经费中支出。博士后研究人员为我校在编教职工的，

不适用于此规定。

（三）联合培养博士后

根据签署的联合培养协议确定薪酬。

二、科研资助

（一）各类型博士后科研资助：符合《烟台市博士后资金管理办法（试

行）》条件的博士后，开题报告完成后，可以申请烟台市 5万元科研资助。

学校对新进站的全职博士后给予一定额度的科研启动费，特别资助博士后

3万元、重点资助博士后 2万元、普通博士后 1万元，用于博士后开展科

研工作。

（二）博士后合作导师科研资助：指导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满一年

且中期评估合格后，合作导师可以申请烟台市 2万元科研资助。

三、其他政策措施

（一）在烟台市辖区（含芝罘区、莱山区、福山区、开发区、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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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莱区）内无住房的全职博士后，在站工作期间，学校协助其申请烟台市

人才公寓，也可向学校申请暂住房一套。

（二）人事关系迁入学校的博士后，可在我校落常住集体户口，其配

偶和未成年子女如需随站流动，可凭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介绍

信和其他有效证明材料，到公安户政管理部门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子女入

托、上学按常住户口同样对待。

（三）配偶随博士后流动的，学校为其安排临时性工作。

（四）全职博士后在站期间可参加相应专业技术职务评审。通过评审

且期满后选留为我校教师的，其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时间与校内同期参评人

员起聘时间一致。

政策来源：《鲁东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暂行办法》（鲁大校发〔2024〕

28号）

政策解答单位：鲁东大学博士后管理办公室（0535—6010318）


